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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曾尚慧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28
傳真：(02)29681340
電子信箱：AJ3749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鶯歌區鶯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7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技字第112038902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22516203_112D2097892-0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局辦理2023年全國雙語創意貼圖創作競賽計畫(如

附件)，請貴校轉知校內學生踴躍提出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2023年全國雙語創意貼圖創作競賽計畫辦理。

二、為透過通訊軟體推動本局教育3大主軸：「雙語」、「科

技」及「美感」，將教育跟生活緊密結合，故本局舉行全

國雙語貼圖創作競賽，鼓勵學子們發揮創意，將雙語融入

生活。

三、旨案參賽資格及競賽主題：

(一)凡就讀全國各教育階段學校之在籍學生。

(二)報名學生可選擇獨立完成徵件作品，或得組隊參賽，惟1

隊以5人為限，且每隊應設隊長1名，擔任聯繫窗口、收

領獎金之代表人。

(三)每組參賽作品以12張系列貼圖為組合，相關貼圖須包含

本競賽提供之「生活用語」、「自創用語」各5張及「指

定用語」2張，共計12張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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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競賽重要時程：

(一)初賽：徵件自即日起至112年4月21日(星期五)上午12時

前。

(二)公告入圍複賽名單：112年5月12日(星期五)。

(三)複賽(作品上傳)：112年5月18日(星期四)上午12時前。

(四)公告獲獎名名單：112年6月14日(星期三)前。

五、本案如有相關疑義，請洽：

(一)復興商工實習處，電話：(02)29262121分機228。

(二)本局承辦人，曾尚慧小姐，電話：(02)29603456分機

2728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(除 新北市淡水區淡海國民小學、新北市立南勢
國民中學外)

副本：

36


